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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及策略

本集團將透過採納業務策略實施以下計劃，致力於擴大我們的業務。有關我們業
務策略的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 — 業務策略」一段。本集團的實際業務過程可
能有別於本招股章程所載的業務目標。無法保證本集團的計劃將按照預期時間框架落
實或本集團的業務目標將完全實現。

上市的理由

本集團的主要業務目標是進一步鞏固市場地位，增加市場份額，把握中國卷煙包
裝紙製造行業的增長機會。我們擬透過以下方式實現業務目標：(i)提升我們的產能、
生產效率及擴大產品組合；(ii)加強我們的研發能力；(iii)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
統及基礎設施系統，以提升我們的營運效率；及 (iv)加大我們在中國多個省份的營銷投
入。執行董事認為，上市整體上有利於本公司及股東，原因如下：

• 根據行業報告，中國卷煙包裝紙的總銷售價值經預測將由2022年的約人民幣
41,155.9百萬元增加至2025年的人民幣44,349.5百萬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5%。
中國卷煙包裝紙製造行業的銷售價值的預測增長主要由於 (i)卷煙行業持續專
注於中高端卷煙。中高端卷煙按較高售價收費，一般意味著採用先進技術要
求的卷煙包裝紙，從而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產品吸引力；及 (ii)中國公民購買力
的提高可能會導致中高端卷煙的需求增長。受中國政府「三品戰略」及「136/345

發展目標」等關於促進中高端卷煙政策的驅動，中高端卷煙包裝紙需求預期將
保持穩定增長。憑藉我們優質的產品、經驗豐富的管理團隊及過往往績記錄，
執行董事相信我們能夠把握住中國中高端卷煙包裝紙增長的需求。股份發售
所得款項淨額將為本集團提供用於本招股章程「業務 — 業務策略」一段所載業
務計劃的額外財務資源，進一步鞏固我們的市場地位，擴大我們在中國卷煙
包裝紙製造行業的市場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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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卷煙包裝或卷煙包裝紙製造行業的諸多主要市場參與者均為聯交所、深
圳證券交易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等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或已尋求在該等交易所
上市。鑒於上市公司須持續遵守公告、財務披露及企業管治的監管規定，處於
公眾上市狀態將提升我們的企業形象及認可度，同時為我們的客戶及供應商
提供更好的保證，從而提升我們在中國卷煙包裝紙製造行業的競爭力。企業
形象提升可潛在地為本集團帶來更多商機，因為我們將被潛在及現有客戶（尤
其國有企業）視為更有利的選擇；

• 股份發售將為本公司提供集資平台，從而令我們可籌集撥付未來增長及擴展
所需的資金，而無需依賴控股股東。該平台將令本公司在上市時以及稍後階
段可直接進入資本市場以進行股本及╱或債務融資，以撥付其現有營運及未
來擴展，並可有助於我們的擴展及改善我們的營運及財務表現，從而提升股
東回報；及

• 上市後，我們的股份將在聯交所自由買賣。處於公眾上市狀態將擴大我們的
股東群體，有機會令我們的股份買賣的市場流動性提高。我們亦相信，我們的
內部控制及企業管治常規可於上市後進一步加強。

實施業務策略的資金需求

於2022年4月30日，如本招股章程「財務資料 — 流動資產淨值」一段所載，我們的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即我們即時可用的營運資金）約為人民幣13.5百萬元。執行董事認為，
我們的可用營運資金金額視乎 (i)客戶付款；及 (ii)向原材料供應商付款的時間而不時波
動。我們的業務在往績記錄期間大幅增長，我們的收益由2019年財政年度約人民幣
312.8百萬元增加至2021年財政年度約人民幣370.3百萬元即是例證。我們產生的平均月
度開支主要包括原材料成本及所用貨品、員工成本、貨運費、公用事業費、行政開支
及日常營運的其他雜項開支。鑒於我們計劃擴大營運規模，執行董事認為保留現有可
用現金資源以滿足營運開支乃財務方面的審慎之舉。

綜上所述，我們現有可用營運資金不會有餘裕用於進一步業務擴展，如擴大產能
及提升研發能力，因為此類活動不可避免需要更多可用現金作為一般營運資金。因此，
執行董事認為，我們將需要透過股份發售籌集額外資金，以便我們實施未來計劃，同
時保留現有可用營運資金用於現有業務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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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根據發售價每股發售股份 0.65港元（即指示性發售價範圍每股發售股份 0.63港
元至0.67港元的中位數）估計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約為
94.1百萬港元（經扣除相關開支）。我們擬按下列方式使用該等所得款項淨額：

(a) 約33.3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8.3百萬元），即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35.4%，
將用於興建一棟兩層廠房約8,200平方米，主要用作生產車間及倉庫（「新廠房」）。
根據管理層的最佳估計及過往經驗，新廠房建設完工將需時約12至18個月。
興建新廠房的資本開支目前估計約為33.3百萬港元，將由股份發售所得款項
淨額悉數撥付；

(b) 約24.4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0.7百萬元），即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25.9%，
將用於 (i)購置四台先進複合機，以促進替換一條現有生產線並設立三條新生
產線。該機器較現有機型能夠生產更多品類的卷煙包裝紙產品並達到更高的
營運效率；及 (ii)購置十台自動控制系統用於現有及新生產線，該系統能夠自
動識別並排除缺陷產品。由於我們廠房的現有處所絕大部分已被佔用，四條
新生產線將安裝於新廠房。收購額外機器的資本開支目前估計合計約為24.4

百萬港元，將由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悉數撥付。

假設三條新生產線及替換的生產線將實現 (i)利用率約92.0%（經參考截至2021

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現有生產線的平均利用率）；及 (ii)估計年最大產能約
為每條新生產線 4,605噸，預計三條新生產線和替換的生產線將有助於我們的
年實際產量分別增加約12,710噸和553噸。因此，隨著 (i)新廠房的建設；及 (ii)

建立三條新生產線和替換的生產線，本集團的年實際產量合共預計將增加約
13,263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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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生產線的建立，我們現有的生產線將繼續生產具有基本防偽、環保及╱
或技術特性的卷煙包裝紙（「現有產品」）；而我們的新生產線將主要專注於製
造具有 (i)增強的防偽功能，如定位圖案、水印和特殊符號的卷煙包裝紙；(ii)

增強的生態友好特性，例如鋁箔仿製特性；及 (iii)強化的高級技術特性，如雙
面層壓、鏤空、超輕及超薄特徵。更多詳情請參閱本招股章程「業務 — 業務策
略 — 提升我們的產能、生產效率及擴大產品組合 — (VII)我們生產線的技術革
新 — 新生產線將製造的產品特性」一段；

(c) 約18.4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15.6百萬元），即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19.5%，
將用於提升研發能力，方式為(i)興建一棟研發中心約3,200平方米（「研發中心」）；
(ii)購置三類先進的研發設備以協助我們設計、開發及生產新產品。該設備預
期具備防偽印刷及高分辨率圖形的高級功能；(iii)購置四類先進的檢測設備以
協助我們在多個方面（如化學成分及水分含量等）對產品進行更為廣泛的檢測；
及 (iv)招聘四名額外的研發人員。根據管理層的最佳估計及過往經驗，研發中
心建設完工將需時約 12至18個月。建造研發中心及購置額外研發設備及測試
設備的資本開支目前估計分別約為4.7百萬港元及12.7百萬港元。我們目前擬
將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悉數撥付，用於建造研發中心及購置額外研發設
備及測試設備，以及招聘額外研發員工；

(d) 約6.0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5.1百萬元），即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6.4%，將
用於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及基礎設施系統以提升營運效率。升級企
業資源規劃系統及基礎設施系統的資本開支目前估計合共約為 6.0百萬港元，
將由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悉數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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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約2.7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2.3百萬元），即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2.9%，將
用於加大營銷投入，在上海市、雲南省及河南省設立三個銷售中心。根據我們
的計劃，設立銷售中心將涉及 (i)在上海市嘉定區、雲南省昆明市及河南省鄭
州市租賃合共三間辦公室及開展必要的裝修工程；(ii)購買三輛額外的車輛方
便各地區營銷人員的差旅活動；及 (iii)招聘六名額外的營銷人員。我們目前擬
將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悉數撥付，用於設立三個銷售中心、收購額外汽車
及招聘額外營銷員工；及

(f) 約9.3百萬港元（相當於約人民幣7.9百萬元），即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9.9%，將
保留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實施計劃

我們將致力自2022年7月1日止各六個月期間實現下列里程碑事項，而彼等各自的
預計完成時間乃基於本節「基準及假設」一段所載的若干基準及假設。我們擬完全以股
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為以下業務策略提供資金：

業務策略 實施計劃
所得款項

用途
百萬港元

自2022年7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
提升我們的產能、生產效率及擴大
產品組合

• 建造一棟兩層高的廠房的進度
付款

3.0

提升我們的研究及開發能力 • 建造研發中心的進度付款 3.3

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及
基礎設施系統

• 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
及基礎設施系統的進度付款

1.8

加大我們的營銷投入 • 建立三個銷售中心 2.2

• 招聘額外六名營銷人員，月薪約
為人民幣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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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策略 實施計劃
所得款項

用途
百萬港元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6月30日
提升我們的產能、生產效率及擴大
產品組合

• 建造一棟兩層高的廠房的進度
付款

1.3

• 購置四台先進的複合機及十台
自動控制系統的首付款

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及
基礎設施系統

• 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
及基礎設施系統的進度付款

3.6

加大我們的營銷投入 • 六名額外營銷人員的薪金支付 0.5

2023年7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提升我們的產能、生產效率及擴大
產品組合

• 建造一棟兩層高的廠房的進度
付款

3.5

提升我們的研究及開發能力 • 建造研發中心的進度付款 1.7

• 招聘四名額外研發人員，月薪約
為人民幣6,700元

2024年1月1日至 2024年6月30日
提升我們的產能、生產效率及擴大
產品組合

• 建造一棟兩層高的廠房的進度
付款

37.8

• 購置四台先進的複合機及十台
自動控制系統的中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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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策略 實施計劃
所得款項

用途
百萬港元

提升我們的研究及開發能力 • 購置六台先進的研發設備及兩
台先進的檢測設備的首付款

6.2

• 四名額外研發人員的薪金支付

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及
基礎設施系統

• 完善我們的企業資源計劃系統
及基礎設施系統的進度付款

0.6

自2024年7月1日起
提升我們的產能、生產效率及擴大
產品組合

• 建造一棟兩層高的廠房的進度
付款

12.1

• 購置四台先進的複合機及十台
自動控制系統的尾款

提升我們的研究及開發能力 • 建造研發中心的進度付款 7.2

• 購置六台先進的研發設備及兩
台先進的檢測設備的尾款

• 購置兩台先進的檢測設備

• 四名額外研發人員的薪金支付

除上文外，我們擬保留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9.3百萬港元作為我們的一般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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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及假設

董事制定的實施計劃乃基於以下假設：

• 不會有取得相關施工許可證等法律或其他方面的障礙將嚴重干擾我們建造新
廠房及研發中心；

• 本集團將有充足財務資源應付未來計劃相關期間的計劃資本開支及業務發展
需求；

• 本招股章程所述本集團的各項未來計劃的資金需要與董事估計的金額之間不
會出現重大變動；

• 與本集團有關的現有法律及法規或其他政府政策或本集團經營所在的政治、
經濟或市場狀況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 本集團取得的牌照、許可證及資格的有效性（如適用）不會出現任何變動；

• 適用於本集團活動的稅基或稅率不會出現重大變動；

• 不會發生將對本集團業務或營運造成重大干擾的自然、政治或其他災害；及

• 本集團將不會受本招股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載的風險因素的重大影響。

無法保證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足以全面實施我們的業務擴展計劃。例如，(i)

新廠房和研發中心的建設成本可能超過就上述用途分配的所得款項淨額；(ii)我們擬
招聘的額外員工人數可能無法滿足人力需求；及 (iii)我們擬採購的機器及設備數量可
能不足以滿足與我們營運規模增加相關的需求。倘發生上述任何情況或上市未能成功，
以致我們無法獲得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我們可能會調整業務擴展計劃的時間和規
模及╱或尋求替代融資方式。

倘所得款項淨額毋須立即用於上述用途，則在適用法律及法規允許的範圍內，我
們僅能將該所得款項淨額存放於中國或香港授權金融機構作為計息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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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我們估計我們將自銷售該等額外發售股份收取額外所
得款項淨額約18.5百萬港元（經扣除我們應付的包銷佣金及其他估計發售開支並假設
發售價為每股股份0.65港元，即提呈發售價範圍0.63港元至0.67港元的中位數）。倘發售
價設定在提呈發售價範圍最低價且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則相較我們按發售價中位
數及假設超額配股權完全未獲行使而從股份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而言，本公司將
收取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 14.2百萬港元。倘發售價設定在提呈發售價範圍最高價且超
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則相較我們按發售價中位數及假設超額配股權完全未獲行使而
從股份發售收取的所得款項淨額而言，本公司將收取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22.3百萬港元。
額外所得款項淨額將按上述相同比例分配使用。

假設超額配股權完全未獲行使，且倘最終發售價定於指示性發售價範圍的最高或
最低價，則將收到的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將分別增加或減少約3.8百萬港元。在此情
況下，所得款項淨額將按上述披露的相同比例使用。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用途如有上述任何重大變化，我們將會就此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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